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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漢」踢警小腿囚4個月
官：確保執行職務者不在恐懼中工作 須判阻嚇性刑罰

「新世界」重建斷鏈 擊傷兩地盤工

義修單車獲撤罪孫伯倒立謝街坊 「佔領」男阻差辦公 守行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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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去年10月世界知名黑客
組織Anonymous（「匿名者」）公開挑戰香港政府，宣佈
開展網絡戰「Operation Hong Kong」，以示對警方用胡
椒噴霧及催淚彈對付非法「佔中」示威者的不滿。其中居
於北角的食品女營業主管，涉於同月4日在其寓所內透過
一部「蘋果」電腦攻擊警務處網站，案件昨日開審。被告
昨否認一項「刑事毀壞」及一項交替控罪「有犯罪意圖而
取用電腦」罪，控方昨傳召一名專家證人作供。

被告曾招認連結「黑客」死機關機
23歲的被告朱婷婷曾口頭招認，自己當晚在Anony-

mous社交網站的專頁上，按下一條黑客連結。進入連結
後電腦畫面全黑，並出現「死機」，她便關閉瀏覽器。
10年前已獲資訊保安專業認證、現為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轄下的通用資訊系統及中央電腦中心網絡服務
(CIS & CCCNS)合約之網路管理員歐陽智勇，昨出庭解
釋當晚政府網路情況。他供稱事發當日午夜12時許，
同事發現政府網站瀏覽速度嚴重減慢，當中包括警務處
的網頁。經初步調查後發現，伺服器上記錄了不同網際
網路協定位置 （即IP address）。這代表很多不同用家
同時嘗試瀏覽政府網站，而大量的 IP address 是重複
的，證明有一部分用戶不停重複瀏覽。歐陽認為事件有
可疑，因為有一部分用戶瀏覽次數達1,000次，甚至
7,000多次。
被告的IP address在短短24分鐘內，發出了多達7,400
多次的要求。由於發出要求的頻率很高及持續，歐陽認
為這非正常情況。歐陽解釋一般分散式的網路攻擊
（DDOS）是由不同的IP address一同攻擊目標網站，
以消耗網絡資源，令目標網站停止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去年10月非法「佔領」運動期
間，大批情緒激烈的示威者將水馬及渠蓋等雜物搬上行車路，企
圖佔領龍和道。翌日凌晨，警方進行清場行動並拘捕多人，其中
一名男學生被指在清場期間阻差辦公。他早前否認控罪，案件原
定昨天於東區裁判法院開審，惟控方最終決定不提證供起訴，被
告獲准以1,000元自簽守行為一年、繳付訟費500元，並承諾不干
犯暴力案件。
報稱學生的23歲被告葉文傑被控一項阻差辦公罪，案件經過多次

提堂後，控辯雙方昨達成共識，以不提證供起訴方式處理案件。
案情指去年10月14日晚上9時30分，大批示威者衝到龍和道，
用水馬及渠蓋等雜物堵塞馬路。翌日凌晨3時警察到場驅散，葉被
指在添馬公園舉手阻擋警方去路，又不聽從警方勸告離開。當警
員企圖捉葉的手時，葉把警察推開並轉身想走，最終被警員壓在
地上制服，在警誡下葉保持沉默。

澳門駁回劉鑾雄羅傑承無效爭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澳門消息：澳門終審法院辦公室已

正式駁回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及商人羅傑承提出對中級法院判
決書無效的爭辯。
這份同樣由中級法院合議庭作出的裁定，指兩人在本月17日收到

中級法院判決兩人提出的上訴不被接納後，分別再提出對判決書無
效。經過合議庭審議兩人提出的理由，包括專家的意見書，都不足成
為再次審理案件或上訴的理由，所以駁回。
港商劉鑾雄和羅傑承，因涉及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

污案，早前被澳門初級法院判行賄及洗黑錢罪成，同被判監5年3
個月。

錯拿妹證照闖關 港女遭深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一名17歲的香港少女，

前日持用其11歲胞妹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企圖蒙混入
境，不料被識破，過關不成。少女因故意持用他人證件入境被罰
款，其胞妹證件也被沒收。
據了解，7月28日，香港女性旅客溫某在接受中國邊檢民警檢

查時，刻意用頭髮遮蓋臉部，用手摀住鼻子假裝感冒擤鼻涕，其
異常行為引起了民警的特別注意，後被發現她持用他人證件企圖
蒙混入境。
經查，溫某在入境候檢時，發現錯拿胞妹證件，但嫌返港重新

取證太麻煩，於是抱着試試的心態，持用妹妹證件試圖蒙混過
關。最終溫某的行為因觸犯了相關法律法規，不僅依法接受處
罰，所持胞妹證件也被依法收繳。
邊檢機關提醒廣大出入境旅客：持用他人證件出入境屬違法行

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者，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處罰2,000
元以下罰款並拘留，請旅客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尖沙咀前新世界中心重
建地盤昨日下午發生工業意外，兩名工人在地盤內俗稱
「籠𨋢 」的升降機平台工作期間，同被高處墜下的一條
鐵鏈擊中受傷，須由消防員將他們救下送院，其中一人
傷勢較重，警方列作「工業意外」，正與勞工處調查肇
事原因。
兩名受傷工人分別姓李（42歲）及姓楊（46歲），其
中李傷勢較嚴重，左手、胸及頭部受傷，而楊則右手受
傷。

籠平台工作 遭墜下鐵鏈擊中
發生意外的建築地盤位於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近漆咸道
南，前身為新世界中心。事發昨日中午約12時，李、楊
兩人在地盤俗稱「籠𨋢 」的升降機平台工作期間，突有
一條鐵鏈折斷，並從高處墜下連環擊中兩人，兩人負傷
被困升降機平台，其他工友見狀馬上報警；消防員接報
趕至將李及楊救出，再由救護車送院。
肇事地盤的前身新世界中心於1978年底建成，原是一
系列相連的綜合性商業建築，設有兩座辦公大樓、兩間
酒店、服務式住宅、6層商場及停車場。當中新世界中心
在1980年代曾是尖沙咀消費及娛樂熱點之一，酒樓名店
林立，包括曾有不少紅星演唱的海城大酒樓夜總會、東
急百貨等；直至2011年新世界中心拆卸，翌年底起分階
段重建，耗資逾100億港元，重建後建築面積達32萬平
方米，為新世界發展目前規模最龐大的項目。

■■發生工業意外的前新發生工業意外的前新
世界中心重建地盤世界中心重建地盤。。

■■傷勢較重的地盤工人傷勢較重的地盤工人。。 ■■腳部受傷的工人腳部受傷的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無業

漢在今年3月1日「光復元朗」行動

中，兩次踢向執勤中警員的小腿，屯

門裁判法院暫委裁判官陳碧橋昨日判

他即時監禁4個月。不過，辯方聲稱

控方連遇襲警員都找不到，定罪不穩

妥，上訴勝算高，昨申請讓被告保釋

外出等候上訴，獲陳官批准。陳官在

判刑時指法庭要確保執行職務人員的

安全，無論是警員、輕鐵查票員、小

販管理隊，甚至快餐店傳餐員，讓他

們不用在恐懼下工作。又稱判決需給

社會訊息，不論是遊行或是遇到小販

管理隊執行職務，都不可襲擊他人。
■在「光復元朗」示威衝突中以胸部襲警罪成女文員吳麗英
(右)須還柙候懲。

警拘「毒兄弟」檢「冰」3公斤

「的翁」醫院借廁昏迷失救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退休老翁「孫
伯」在沙田曾大屋附近天橋底義務幫街坊維修單
車，上月底被食環署票控一項在公眾地方造成阻
礙罪及一項無牌販賣罪，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
訊，控方在未有解釋原因下提出撤回兩項控罪。
裁判官陳志儉質疑食環署提出票控及沒收被告資
產的做法，指「法律給予執法人員權力，但不一
定執法」，被告當庭無罪釋放，所有證物獲發
還，包括逾60件維修單車工具及40元保釋金。
案情指，65歲被告孫德奎在上月28日在沙田曾

大屋新村一號對面行人路上，對該公眾地方的人
造成阻礙及販賣。義務助孫伯的法政匯思召集人
文浩正律師在庭外引述孫伯稱，當時孫伯看見食
環署人員出現，即準備離開，惟執法人員叫他
「繼續做啦」才留下；約兩小時後，孫伯收取街
坊價值10元的零件費，食環署人員隨即票控他。

官：為何同意非慣犯仍拘控？
陳官結案時質疑食環署的做法，因案情中阻街

範圍只佔1.5平方米乘2平方米，非嚴重阻街，參

考過往案例，陳官明言只在罕見的嚴重阻街情況
或面對慣犯，執法人員才應行使權力。陳官反問
食環署控方，為何同意孫非慣犯仍拘控，勸勉執
法人員多加留意行使權力的情況。
孫在庭外強調指控無理，平日義務幫街坊維修

單車，只是有時收取小量零件費。無罪釋放後孫
表示開心及興奮，更即場表演倒立感謝傳媒、香
港單車聯盟、沙田新幹線及一眾街坊支持，他表
示「睇定啲」才考慮未來會否開檔。
香港單車聯盟代表香富立表示，為陳官之話興

奮得鼓掌，努力助人終得償所願，樂見孫伯無罪
釋放。他會繼續爭取香港單車使用者的權益，推
動單車代步的文化，力揚環保訊息。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去年2月
底在西灣河街頭被斬，案件昨在高等
法院續審。控方在庭上播放次被告黃
志華與警方的錄影會面，他透露是首
被告葉劍華接到「柯打」，要「教訓

吓呢個人（劉進圖），有酬金嘅，揩佢兩
刀」。他表示無深究背後因由，參與行兇只
是出於貪心。惟辯方質疑警員曾在錄影會面
前，對次被告恐嚇、毆打和利誘。
被指是刀手的次被告黃志華在去年3月17
日被捕後進行錄影會面，他指約於1月底至2
月初已得悉劉進圖樣貌，因為葉曾給他一張
劉的單人照，以及寫有地址、車款和車牌的
紙張，但全部已扔掉。

「柯打」從何來封口「唔想講」
黃又指事件只由自己和葉「坐低商量」策
劃，「係咁意揩手手腳腳」，事後每人酬金
10萬元，但指至今仍未收到錢，因「諗住過
咗危險期先算」。參與錄影的偵緝高級警員
張翔善曾問「柯打」從何而來，黃即封口
「我唔想講喇」。
黃的大律師Martyn Richmond質疑，其實
早於3月5日取得指紋結果後，警方已鎖定次
被告身份，其後安排張到廣州，目的是要向
公安提供兩人的資料以供盤問。張不同意，
指除了向吳浩然督察報到外，無接到其他指
示，又即晚返港。
Richmond續指，黃返港後曾要求見律師

和致電親友，但均遭拒絕，並被警告「唔好
發夢、唔使諗」，黃又曾表明不願落口供，
但即被張和另一警員掌摑及搥打胸背，又對
他說若果合作「就會好過啲」，否則會將他
送返內地受苦，張全盤否認辯方說法。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六旬的士司
機前晚駕車至觀塘聯合醫院借用廁所，未料突
在廁內昏迷，約8小時後始被保安員發現，救
護員到場證實他已明顯死亡。警方調查後不排
除事主如廁期間因病發暈倒失救致死，死因有
待驗屍確定，初步相信事件並無可疑，列作
「屍體發現」處理，已聯絡事主兒子了解他生
前健康狀況。

夜深人跡罕至 8句鐘後始揭發
猝死廁內的士司機姓鄭、65歲。昨清晨5時

20分，觀塘聯合醫院一名55歲姓吳保安員接

報，指醫院P座地下一廁所內有人暈倒，到場
後赫見一名男子倒卧廁內地上全無反應，馬上
報警，救護員接報趕至證實該名男子已死亡，
交由警方跟進。
警員到場調查後翻看醫院閉路電視，得悉事

主為的士司機，他在前晚約9時許駕車到達醫
院後，將的士停泊在的士站內，然後前往醫院
P座借用廁所，不排除突然昏迷致失救猝死。
由於夜深時分無人使用該樓層的廁所，故至約
8小時後始被人發現，相信事件無可疑，仵工
稍後將事主遺體舁送殮房，安排剖屍進一步確
定死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屯門寶田邨一
對無業兄弟涉嫌販毒，前晚在邨內與一名同黨
先後被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拘捕。行動中警方
檢獲約3公斤懷疑「冰」毒，市值120萬元，

並扣留一輛懷疑用以速遞毒品的私家車。
警方毒品調查科3C隊高級督察范偉豪表
示，根據情報調查後，前晚9時許採取緝毒行
動，在屯門寶田邨巴士總站截查一對姓劉兄
弟，在41歲弟弟的手挽環保袋內檢獲約重1公
斤的懷疑「冰」毒，當場將兩人拘捕。差不多
同一時間，探員又在寶田邨內截查一輛懷疑用
以速遞毒品的私家車，並未有搜獲毒品，但該
車50歲報稱任裝修工人的姓黃司機，涉嫌與案
有關被捕。
被捕46歲姓劉兄長家住寶田邨，其後他被探

員押返寓所搜查，再搜出兩公斤懷疑「冰」
毒，連同在其胞弟手挽環保袋內的 1公斤
「冰」毒，料黑市價總值約120萬元。范偉豪
強調販毒屬嚴重罪行，罪成最高可被判終身監
禁及罰款500萬元，呼籲市民勿以身試法。

■■毒品調查科人員毒品調查科人員
在毒兄弟身上及家在毒兄弟身上及家
中搜出的冰毒中搜出的冰毒。。

辯方昨日替無業的54歲被告阮金正求情時稱，阮雖
曾有案底，但上一次犯事已是30年前，而30年來

阮一直循規蹈矩。加上阮已被羈押14天受牢獄之苦，有
「震懾作用」，相信已令他受到教訓，望裁判官能判處
非即時監禁式刑罰。

官指襲警嚴重不得緩刑
陳官判刑時再次強調，法律需要保障執行職務的人士

的安全及健康，而且遊行期間必須有警員維持秩序保障
遊行人士的權利及人身安全，襲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員，比襲擊快餐店職員和保安員都嚴重，陳官認為必須
對阮判以阻嚇性刑罰，終判阮監禁4個月，不得緩刑。
其後辯方為被告申請保釋外出等候上訴，指控方連案

中遇襲警員都找不到，「冇人講得出係邊個」，認為定
罪不穩妥，上訴勝訴的機會大。加上4個月的刑期相對
較短，若沒有保釋的話到上訴聽審時刑期已結束，故申
請保釋。陳官批准阮以100元保釋外出，其間需交出旅
遊證件及每天到屯門警署報到。

涉「胸襲警」女文員今判刑

另外，3男1女同於「光復元朗」中分別被裁定襲警及
阻差辦公罪成，其中30歲女文員吳麗英更被指以胸部襲
警，4人原定昨日亦於屯門法院判刑，暫委裁判官陳碧
橋聽取辯方求情後，將案件押後至今日判刑，4名被告
繼續還柙。
大律師劉偉聰昨為其中被控以胸部襲警的被告吳麗英

求情時，播放一段案發當日的片段，欲證明有軍裝警將
吳推倒致她血流披臉。劉大狀又指，希望法庭對次被告
大學生鄺振駹（20歲）判感化令，但若感化令不足，鄺
亦願意進入更生中心。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昨代表同案年僅14歲的首被告求

情時，指根據「北京規則」，少年犯的判刑應以被告的
福祉為重點，而非僅僅懲罰，望法官可以感化令或罰款
處理。李亦為另一被告城大畢業生潘子行（22歲）求
情，指案件令潘感焦慮，望以感化令、罰款或緩刑處
理。
數十名市民昨到庭聲援4名被告，指以胸襲警罪成是

「世紀冤案」，並向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及大律師石書銘
高叫「上訴、上訴」，希望他們可為被告提出上訴。


